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1), 71-77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1010  

文章引用: 李良亮. 游走在撤销与无效之间的行政越权行为[J]. 法学, 2023, 11(1): 71-77.  
DOI: 10.12677/ojls.2023.111010 

 
 

游走在撤销与无效之间的行政越权行为 

李良亮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 湘潭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1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10日 

 
 

 
摘  要 

《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超越职权”是可撤销的一般事由，但对行政司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行

政机关的越权行为却被认定为无效，理由包括“重大且明显违法”、“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以及“越

权无效原则”。由于说明理由环节流于形式，仅点到为止，引发此违法情节中撤销与无效之间的界限

不明。以此为契机，慎重考量实践中“超越职权”的各无效理由，只有当“超越职权”达到“重大且

明显违法”程度时，撤销与无效才相互关联，因此无效理由应回归至“重大且明显违法”。对作为不

确定法律概念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予以精细化，即超越个别事务管辖或专属地域管辖之规定，对法

秩序建构的行政职权分工构成了不可容忍的抵触，可将其纳入严重违法的无效情形，推进司法实践的

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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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70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stipulates that “exceeding the authority” is a gen-
eral cause that can be revoked. However,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cases, the overstepping of the authority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is identified as invalid, for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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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s including “major and obvious illegal”, “not hav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ubject” 
and “the principle of invalid overstepping of the authorit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xplanation of 
reasons is only formal, the boundary between revocation and invalidation in this illegal situation 
is unclear. Taking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he invalid reasons of “exceeding authority” in practice 
are carefully considered. Only when “exceeding authority” reaches the level of “major and obviously 
illegal”, the revocation and invalid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invalid reasons should re-
turn to “major and obviously illegal”. The “major and obvious illegal” as an uncertain legal concept 
should be refined, that is, beyond the jurisdiction of individual affairs or exclusive regional juris-
diction, which constitutes an intolerable contradiction to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order. It can be included into the invalid situation of serious illegal, so a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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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出问题 

新《行政诉讼法》第 70 条规定“超越职权”的撤销事由，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越权施行的

行政行为属于可撤销行为，但实际案例中却存在不同的情况。笔者利用“北大法意”官网，限定行政领域

为检索范围，以“超越职权”为“裁判审查过程”的关键词，以“无效”为“判决结果”的关键词，进行

交叉检索，总共获得案件数量为 89 份。1经筛选和剔除无关案件以及审级重复案件后，与本文研究主题高

度契合的共有 58 份行政案件。对 58 份无效判决书的裁判理由进行逐一分析和整理，分别以“超越职权属

于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系无效行政行为”、“超越行政职权属于越权无效的行政行为”或者“被告不具

有行政主体资格”为由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超越职权”被确认无效的理由不只是

“重大且明显违法”。本文尝试从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案例层面出发，剖析行政超越职权行为无效理

由的司法现状，对各无效理由予以澄清。在无效理由澄清的基础上，列举何种情形的越权行为应归于无效，

由此划分“超越职权”中撤销与无效之间的界限，以期解决立法和实践不一致的问题。 

2. 行政越权之无效理由司法现状 

2.1. 以“重大且明显违法”为由，说理笼统 

“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判断无效的普适性标准，其需法官对个案加以认定，但在行政越权案件中

有关“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说理缺失。在本文样本中的 58 份判决中，其中有 19 份表示行政机关越权作

出的行为因“重大且明显违法”而无效。以安徽洋洪集团建设有限公司诉怀宁县国土资源局资源行政管

理案 2 为例，被告违反《土地管理法》之规定，拍卖出让地块的行政行为，被认定系超越职权的重大且

明显违法行为，遂法院依据新法第 75 条确认拍卖出让行为无效。值得注意的是，裁判理由未对被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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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后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15 日 http://www.lawyee.com/。 
2参见潜山市人民法院(2017)皖 0824 行初 41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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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为何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作详细论述，径行判决确认无效。3质言之，当法院对“重大且明显违

法”的说理环节仅寥寥几句，且流于形式，公众以及行政机关无法得知“超越职权”至何种程度才能被

判定为“重大且明显违法”，缺乏可预知性。其次，“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普适性标准，这一概括原

因确立了一个原则性标准作为衡量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依据，[1]须对司法实践进行归纳总结。法院运用

“超越职权”字眼却行确认无效之判决，4在普通公众看来，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既可以确认无效又可

以判决撤销，两种判决形式无法界分，第 70 条将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意义。假如只能笼统地停留在“重大

且明显的越权行为违法导致无效，轻微的越权行为违法导致撤销”，却不能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有说服

力的论证的话，那么，会缺少司法操作性而变得没有价值。但要想阐释清楚，又难度极大。因为“重大

明显”标准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与“轻微”之间必然有着中间的过渡性、灰色地带，在司法上作任何绝

对的分割，均难逃武断之指责。所以，目前应探究并解释说明行政机关的何种越权情形的违法程度已达

至“重大且明显”，亟需从撤销判决中剥离出来，冠上“确认无效”之结果。 

2.2. 以“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为由，存在混淆情节 

新法第 75 条规定“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属于无效事由，行政主体超越职权认定为“不具有

行政主体资格”的案例样本共计 11 份。梳理发现，法院存在将“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理解为“不具有行

使某种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的倾向。譬如，将“不具有收取保证金行政主体资格”5、“没有作出该争议

土地认定权属的主体资格”、“没有颁发农村居民宅基地用地许可证的行政主体资格”、“不具有作出拆

除大坝加高部分行政行为通知的行政主体资格”6纳入“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范围内。譬如，刘新海诉

彭玉珍与商丘市梁园区刘口乡人民政府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一案 7，彭玉珍所持土地使用证系刘口乡政府颁

发，而根据当时《土地管理法》规定，刘口乡政府不具备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主体资格，遂一审、二审认

定该颁证行为属无效行为，依据第 75 条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刘口乡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无颁发土地使用

证的职权却行之，本身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该行为理应属于行政超越职权，但两级法院均未适用撤销判决

转而对该行为确认无效，属实将“超越职权”与“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相混淆。那么何谓实施主体不具

有行政主体资格？其与超越职权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为何法院在此处选择适用无效判决而非撤销判决？经

考察得知有些法院以职权范畴为限，主张行政主体若超出其职权范围，即不具有实施超职权范围的主体资

格。换言之，在上述案件中“不具有行使某种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属于“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

之一，则致使行政越权这一违法情节既属于“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又属于“超越职权”，最终造成行

政越权案件同案不同判。关于“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与“超越职权”的关系，各家法院莫衷一是，可见

法院在适用该标准时并未取得认知上的共识。同一个立法依据得不到使用者认知上的共识，始终是不妥的。

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立法依据，但是一个边界不清的适用标准可能会带给自由裁量权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们

需要通过实践去探索并明晰这个问题。鉴于此，行政越权是否与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定标准—“不具有

行政主体资格”存在重合，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诉求以及司法实践的统一，亟待释明。 

 

 

3 此类案例还有(2017)苏 8602 行初 1788 号：法院认定被告明显超越职权，故被诉行为存在明显重大违法，属于无效行为。(2017)
皖 0824 行初 41 号：法院认为被告在土地批准用途未经合法修改情况下，将该涉案地块以“商住”用地进行拍卖出让，显属超越

职权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确认无效。(2017)豫 1525 行初 10 号：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县级人民政

府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息县小茴店镇人民政府为王巍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超越职权，是无效的行政行为。

类似(2016)豫 1425 行初 42 号判决书认为颁发集体建设使用证系超越职权，属无效行为。 
4在罗平县绿城种养殖开发有限公司与罗平县自然资源局一案中，原罗平规划局不具有相应的执法权，因而其对原告作出的罗规处

字(2019)第 1 号违法行为处理决定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因而被确认无效。参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 0691 行初

812 号行政判决书。 
5参见沾益县人民法院(2019)云 0328 行初 51 号行政判决书。 
6参见宜宾县人民政府(2016)川 1521 行初 10 号行政判决书，二审维持原判。 
7参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 14 行终 23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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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越权无效”为由，不予以说明 

样本案例中利用“越权无效”原则认定行为无效案件高达 28 份，典型案例如黑龙江省丰泽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哈尔滨市国土资源局注销土地登记一案 8，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以“超越职

权”为由判决行政行为无效。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注销土地登记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市

国土局作出的注销丰泽源公司土地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超越法定职权，应予撤销。而再审法院却不

认同一、二审法院的观点，根据《黑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第 33 条规定的注销土地登记的权利应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行使，认定市国土局注销丰泽源公司土地登记的行为属超越职权行为，最终依据越权无效

原则确认注销行为无效。然而，法院未解释这一原则为何能判定行政行为无效，与第 75 条所列举的无效

理由是否存在重合之处。纵观样本案例，有的法院直接沿用越权无效原则以无效论处，9亦有法院却依据

越权无效原则，主张被诉行政行为应为无效，故予以撤销，10 这种处理方式无疑让无效与撤销相混淆。

所以，“越权无效原则”是否适配我国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判定，即是否能以其作为无效或撤销的理由，

须加以考量。 

3. 无效理由乱象之剖析 

根据通说，一般的瑕疵是撤销的原因，重大且明显的瑕疵是无效的原因。“判断某一具体行政行为

是无效还是可撤销，取决于其违法严重程度，但是这一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无效与可撤销并非

泾渭分明，两者极易混淆”。[2]因为无效和可撤销之间的界分是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人为地划分出来的，

其间实际上存在着灰色的过渡地带，很难说非此即彼。纵观行政越权行为被确认无效的裁决理由，无非

是“明显且重大违法”、“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以及“越权无效”。诚如上文所问：超越职权的行政

主体是否存在“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超越职权”的违法如何被判定为“重大且明显”？此

情形既涉及第 70 条的撤销，又涵盖第 75 条的无效。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是保障公民权益不受行政权的

恣意侵害，“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明显且重大违法”分别系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明示原因和概括

原因。然而，两者判断依据均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3.1. 行政越权之“重大明显违法”标准模糊 

我国司法解释《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7 条 11在列举不予认可的法律文书情形

时，将“重大明显违法”作为判断标准，其中包含超越职权。关于该条存在两种解释，其一“超越职权”

无须具备重大明显性特点；其二“超越职权”无须具备明显性特点，但须具备重大性特征。此类司法解

释的普适性作用存疑，不能适用所有行政行为类型，且上述“重大”“明显”标准是否等同于无效层面

上的“重大且明显”应持谨慎态度。“重大且明显违法”仍须从司法实践中予以归类，主要包含几类：

缺乏事实基础、内容在客观上无法实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重复作出行政处罚等。对于行政越权行

为，正如梁凤云法官所言，在需要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程度的列举中，最重要的是管辖权，包括缺

乏事务管辖权、僭越管辖权等。台湾学者翁岳生教授也主张“欠缺事物管辖权之行政处分并不当然无效，

仍需按照瑕疵一目了然，始为无效”，此时要求“明显”特征。而章志远教授认为行政主体超越权限所

实施的行为，包括超越地域、级别和事项界限的行为都应纳入无效行为之行列，未谈论“重大”与“明

 

 

8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行再 13 号行政判决书。 
9还有(2018)赣 04 行初 37 号、(2017)赣 04 行初 55 号、(2014)连东行初字第 00053 号等行政判决书，均未区分“越权无效”既包含

无效也包含可撤销。 
10参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2016)湘 0503 行初 34 号行政判决书。 
11 第七条：作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基础的其他行政决定或者文书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一) 明显缺乏事实根

据；(二) 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三) 超越职权；(四) 其他重大明显违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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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之要求。由此导致法院认定属于超越职权的违法事由时，加上“明显”之前缀，抑或是直接认定“重

大且明显违法”，而未给予违法程度标准的指引。 

3.2. “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存争议 

“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判定抽象，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有学者建议将“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

主体资格”理解为“实施主体不具有主体资格”更为妥当。有学者则将其范围界定为完全不具有行政主

体资格，此观点易将行政行为“成立”和“效力”相混淆。有学者从“职权”的角度去阐释“行政主体

资格”，[3]也有学者主张“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就是指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不具有行为资格和能力。

[4]若按照“职权”这一逻辑思路判断，则将“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解释为实施主体“无权限”更为适

当。而无权限是否属于“超越职权”的范围，根据行政法学界学者对超越职权表现形式的划分，存在两

种不同观点：其一，“包含关系说”主张立法中“超越职权”包含了“无权限”，[5]可将无权限情形作

为超越职权的方式处理，[6]且属于行政越权中最严重的一种违法形式。[7]此时，实施主体“无权限”与

行政主体超越职权显然发生竞合。其二，“无交叉关系说”主张无权限与超越职权没有相互交叉的部分，

[8]没有必要将“无权限”引入行政越权。[9]争议观点直接导致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与“不具有行政主体资

格”存在一定的混淆。 

3.3. 越权无效原则的处理方式多样 

越权无效原则是行政法的中心原则，任一公共当局不得在其职权范围外行事。[10]实际上，越权无效

原则首创于英国，之后被各国行政法普遍确认为一项重要原则，韦德曾言：任何越权的或在管辖权之外

的行政行为或行政命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要剥夺它的法律效力。英国的法院严格遵守越

权无效原则，对行政行为越权的情形均予以撤销并溯及既往，奠定了行政机关越权即无效的基础。而我

国学理上一开始受到违法无效理论的局限，普遍认为违法行为必然无效，但处理方式系撤销违法行为，

可见早期阶段“违法即撤销”理论代替了无效理论。1989 年《行政诉讼法》也仅规定了撤销事由，未规

定无效事由，显然撤销事由中存在无效情形。延续到 2015 年修法，新法第 75 条列举了确认无效事由，

将无效与可撤销二分。行政越权无效(含可撤销)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体现在第 70 条的“超越职权”与

第 75 条规定中。12这说明越权行为存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不能一概以“越权无效”作为无效之理由。 

4. 框定行政越权行为的无效情形 

4.1. 无效理由回归“重大且明显违法” 

首先，越权无效原则不可作为无效理由。我国的“行政超越职权”不应理解为英国的“越权”，因

为后者相当于行政违法，而前者仅是行政违法的一部分，故行政行为的效力不能简单以“越权无效”原

则作概括。更何况“越权无效原则”无法与我国违法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越权行为相匹配，且越权无效

通常包含可撤销，故司法实践中不应以此作为“超越职权”的无效理由。其次，司法实践未厘清“没有

行政主体资格”与“没有职权”之间的关系，通说观点以行政权能判定行政主体资格，而非职权判定行

政主体资格，故不宜直接将“超越职权”纳入“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范畴中。最后，基于法规范分析，

新《行政诉讼法》第 70 条规定“超越职权”的撤销事由，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越权施行的行政

行为可撤销。而第 75 条的无效事由表明当“超越职权”瑕疵程度达至“重大且明显”时，行为可归属无

效。第 70 条与第 75 条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两者的连接点为“重大且明显违法”。 

 

 

12 参见最高院公报案例(2018)苏行终 1715 号，判决中说明行政越权无效原则的适用问题，对绝大多数越权行为，可通过行政机关

自纠、层级监督及法院裁判等途径以确认无效或撤销的方式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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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政越权行为之无效类型精细化 

法院对“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探索固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法官过分依赖于自己的主观理

解而径行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无益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准确性。[11]基于此，有必要对“重大且明显违

法”之情形予以客观化，以约束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目前行政越权的瑕疵程度明显不一，只有当法官判

断违法程度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则可属于无效行政行为。笔者以为，职权又分为一般职权与专属职

权，专属职权是指由法律所设定专属于某一行政机关或某类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专属职权又可分为个

别事务管辖和专属地域管辖。由于专属职权具有法定性和排他性，具有不可逾越性，故违反个别事务管

辖权或专属地域管辖权的行政行为则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应予无效处理。 
其一，超越个别事务管辖权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个别事务管辖指行政机关仅管辖单一事项或得加以

列举之有限事项，譬如卫生机关、水利部门等。如旭明公司诉五华区工商局行政处罚案 13，被告五华区工

商局超越了事务管辖权作出行政处罚，法院认定该行政行为为无效。实际上，行政主体客观上实施了根本

不属于自己事务权限内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易言之，行政主体超越了不同属

性的权限，属于无职权，则越权程度严重。为保证行政效率，行政机关之间有明确的业务分工，且该分工

面向社会公开，为了保证行政决定的正确性。也就是说，超越个别事务管辖对法秩序建构的行政职权分工

构成了不可容忍的抵触。站在一般理性人之角度，行政机关间的个别事务管辖权之僭越，属于一目了然之

“明显”瑕疵，应自始无效。正如德国学者胡芬表示某些尤为重要的、特定的管辖权瑕疵，甚至有可能导

致行政行为无效。[12]所以各种部门法针对特定的行政主体配备特定的业务，造就特定的管辖权。若行政

主体违反个别事务管辖，则构成完全越权，即无效。正如迈耶所言，行政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法律错误时

无效：“当作出行政行为的机构不是行政机关，或某一事务根本不在该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内时，这样作出

的行政行为就是无效的。于是国家意志的力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这个行政行为之中，这个行为不发生作

用”。综上，超越个别事务管辖的行政行为应判决确认无效，须将其从第 70 条撤销判决中剥离。 
其次，违背专属地域管辖之规定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首先，超越地域管辖是指行政主体僭越地域

范围行使职权，而该职权与被逾越的行政主体职权相同。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享有处理该项事务的职权，

但该事项并未发生在其管辖区域。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联合执法”、“异地用警”等现象，[13]
对于相对人而言通常难以识别该越权行为的违法性，不符合“明显性”这一要素。但是，违反专属地域

管辖权的行政行为应属于无效行政行为，典型的为不动产所在地的专属地域管辖，如甲地行政机关强制

拆除了乙地的不动产。《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 11 条 14还规定了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以及公民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最后居住地。按照《居民身份证法》第 15 条第 3 款、《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第 25 条第 1 款，除法定机关外，其他单位或组织不得扣押、收缴、吊销居民身份证、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若其他行政主体为之，则明显属于超越专属管辖。正如上述条文所列事项，与当事人权益

息息相关。换言之，违背专属地域管辖规定，于相对人而言属于“重大”又“明显”违法，其达到重大

且明显违法的程度，故属于严重违法的行政行为。我国台湾地区也认为，对于涉及不动产与地域相结合

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事件，依法应当由该不动产或者该地域行政机关管辖。最后，从可追认的角度出发，

认为因为行政机关的地域限制，通常情况下，不同地域间的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并不存在追认的可能性。

[14]总而言之，违背专属地域管辖权的行政行为应纳入无效事由当中。 

 

 

13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云高行监字第 4 号行政判决书。 
14《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对地域管辖未作明确规定的，由行政管辖事项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 涉及公民身份事务的，由其住所地行政机关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

行政机关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都不明确的，由其最后居住地行政机关管辖；(二) 涉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体资格事务的，

由其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行政机关管辖；(三) 涉及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行政机关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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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对行政主体来说，法律是职权的渊源，如果主体在职权内行为，它是有效的，如果主体在职权外活

动，则应该无效，这是法治国家的固有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超越职权”通常作为可撤销事由，

因为超越职权本身存在瑕疵程度不一的情形，撤销与无效事由存在重叠现象。由于“实施主体不具有行

政主体资格”备受争议、“越权无效原则”的渗透以及“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笼统说理，使得“超越职

权”游走在“撤销”与“无效”之间，以致于实践中“超越职权”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经探讨可知，

越权无效原则不可作为违法行政行为的效力判断，尤其是行政越权行为；“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应以

行政权能判断，而非职权判断，故超越职权不应纳入“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范畴内。所以，行政越权

行为的无效理由仍应回归“重大且明显违法”事由。具体体现在：行政机关间个别事务或专属地域管辖

权之僭越，属于一目了然之“明显”瑕疵，故行政机关僭越该范围的管辖权做出的行政行为应属无效。

既对法律秩序建构的行政职权分工构成了不可容忍的抵触，而且一般人无需法律知识即可确认，其瑕疵

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程度，显属无效。这一做法将“超越职权”中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予以确

定，适当缩小了法院的作用空间。再者回归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即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那些

遭受明显不公正者提供权利救济，实现法律体系的和谐自洽，推进司法实践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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